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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 112 年 4 月份  

會議紀錄  

時間︰112 年 4 月 27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地點︰本府 12 樓 1201 會議室 

主席︰張市長善政 紀錄：陳慧珊 

出席︰詳後附簽到簿 

壹、 主席致詞︰無 

貳、 報告事項： 

一、 上次會議主席裁示事項辦理情形（如會議書面資料） 

(一)以分階段方式，推動於無號誌化路口幹支道劃

分及標誌劃設實施計畫，並於 113 年底前完

成。 

1.王 副市長明鉅 

無號誌路口尚未劃分幹支道數量，許多行政

區已經慢慢完成了，請中壢區說明目前施作

進度落後原因。 

2.中壢區公所 

廠商於 3 月 17 日得標，目前施作地方需求

的紅黃線與緊急標線復舊，幹支道劃分目前

尚未施作，預計於 5 月底前完成。 

3. 主席裁示 

下個月請回報是否完成，本案持續列管。 

(二) 教育局目前一個月安排一所學校辦理交通安

全教育課程的計畫，數量太少，請教育局思考

擴大辦理。 

1. 王 副市長明鉅 

(1) 第一點提到7個種子學校訓練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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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老師，第二點又提到已經有 230 所

學校將教育部的課程模組融入教學，請

說明這兩點的關聯性。  

(2) 已融入交通安全教育課程的學校230校，

實施率為 82％，請問計畫何時可以達到

100%，無法達成的原因為何。 

(3) 請問教育局是否查核這230所學校確實

將教育模組加入學校課程內。 

2. 教育局 

(1) 去年已函文請各校將課程模組納入學

校的課程計畫，我們藉由補助種子學校，

培訓種子師資，之後辦理全市的教師研

習，請種子老師分享經驗給各校。 

(2) 課程模組是教育部去年請靖娟基金會

發展出來，目前請各校融入教學課程內，

我們會與學校以百分之百為目標一起

努力。 

(3) 我們會透過訪視、輔導實地查核學校執

行將教育模組加入學校課程的情形。 

3. 主席裁示 

(1) 請教育局下個月報告已將課程模組融

入教學之 230 所學校目前執行的過程，

希望教育面能確實落實，增強學生交通

安全的知識、降低傷亡，所以請繼續調

查，並請校方回報執行情況。 

(2) 持續列管。 

(三) 長青學苑、老人會、老人文康團體向社會局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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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補助，辦理自強活動兼交通安全宣導，有關

交通安全宣導部分，須建立查核機制確實進行

宣導，請社會局再思考利用補助來提升宣導效

果。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四) 請新聞處思考透過實際案例對高齡者進行交

通安全宣導，剪接成可以播放的素材後，請衛

生局協助市境內醫院電視播放，可能易觸及老

人家，提升宣導成效。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二、 本市各行政區事故情形 

(一)王 副市長明鉅 

1. 現在已修法針對路口汽車不禮讓行人，罰

鍰上限由 3,600 提高至 6,000 元，請問警察

局目前有無計畫或執行作為，裁罰 6,000 元

會從何時開始執行。 

2. 雖欲藉由提高罰鍰改變車輛不禮讓行人的

行為，但交通警察大隊目前是否有宣導作

為或其他方式，使民眾養成禮讓行人習慣，

減少民意反彈。 

3. 請問警察局在努力宣導及說明前提下，是

否有數字可顯示我們曾因加強執法，而行

人事故確實降低？另是否可採科技執法取

締不禮讓行人情形？ 執法效果仍顯不彰，

開單數量提高 5 倍，但成人事故僅減少 2%，

當然原因可能包含行人本身或其他因素。 

(二) 交通警察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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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通部目前尚有相關子法需修訂，預計於

今年第 3 季修完子法後才會開始執行，目

前仍罰 3,600 元。 

2. 警察局過去已有做過許多不禮讓行人的專

案，也發佈相當多的新聞。配合法律修改，

也親自到警廣上節目宣導禮讓行人的部分

及將相關人車用路觀念及取締件數跟執法

成效，用 line 群組傳給各里長，請里長將

相關訊息傳給里民。 

3. 經統計本市 1、2 月份行人死傷事故件數，

較去年同期減少 2%，我們會再持續加強宣

導，執法過程為避免因罰款較高與民眾爭

執，執法時會加強違規行為蒐證，若民眾

有疑義，可提供現場影片證明違規行為。 

4. 今年 3 月 16 至 24 日間已實施大執法，執

法項目包含車輛不禮讓行人，經統計亦有

一定的成效，目前觀察路上車不讓人的狀

況已有得到改善，因駕駛人的習慣是長時

間的養成，目前藉由執法來慢慢改變習慣，

相信再一段時間，成效將會更明顯，目前

已於桃園區成功路、三民路口及火車站前

路口設置兩個路口採用科技執法。 

(三) 主席裁示 

准予備查。 

參、專題報告: 

一、 交通局─「易肇事路口改善計畫」 

(一) 王副市長明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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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環南路與金陵路口之超商門口劃紅線對

於減少事故真的有效果嗎?科技執法應較

劃紅線更能會達到嚇阻違停的效果，但勢

必對商家造成影響而導致抱怨，建議可以

再思考採劃紅線搭配科技執法。 

(二) 交通局 

1. 後續將辦理環南路與金陵路口改善會勘，

針對相關標誌、標線進行討論，屆時將與

平鎮分局協調，讓轉彎範圍路肩紅線延續，

另請平鎮分局不定時取締，也將科技執法

納入執法項目。 

2. 本局目前設置安心左轉之路口，多數事故

發生於小心左轉時段(僅圓頭綠亮起)，可能

與過去早開時相僅使用圓頭綠之用路習慣

有關，顧問建議使用箭頭綠燈部分，用路

人僅能依箭頭燈亮起時轉向，確實能讓用

路人更清楚、安全，這部分我們會參採。 

(三) 中壢工務段 

1. 本段非常希望能夠配合交通局桃園區中山

路與國際路的規劃，因該路口屬大型路口，

且改善變化較大，希望交通局能正式函文

至本段，已利本段向上陳報。 

2. 有關大園區中正東路與南青路口部分，第

一點的牌面部分已設置完成；第二點封閉

缺口預計將造成地方民怨，所以在施作封

閉缺口前，本段將提前預告，以減少民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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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林顧問麗玉 

1. 桃園區中山路與國際路的改善規劃，應做

事前事後評估，因為省道屬中壢工務段權

管，應該與中壢工務段共同討論，剛剛報

告車道寬度還是太寬，因為桃園有貨車、

卡車，所以道路寬度不要大於 3.5 米為佳，

若內側車道無大車行走的路段，可適度減

少車道寬度。 

2. 建議綠燈早開或遲閉時相全部改成以箭頭

綠燈指示，以車鑑的經驗，很多事故都是

發生在圓頭綠。 

3. 路口車道不要太寬，有關右轉車跟直行機

車側撞部分，應加強宣導直行機車走中間

車道而非外側車道，故須在路口前將機車

引導至第二車道；另台一線市區段應考慮

將取消路面邊線，讓機車可以走 2 個車道。 

4. 很多事故發生都是通案性，我覺得可以透

過這幾個易肇事路段改善，慢慢整理出來，

其他的案例就可以一併來做處理。 

5. 設置標線型人行道需搭配執法，因為很多

車輛會違規停車，臺北市發生的都是違規

停車的問題居多；第二個就是標線人行道，

要劃設在比較窄一點的道路，透過路幅縮

減降低巷內車速。 

(五) 主席裁示 

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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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壢工務段－「省道易肇事地點改善規劃」 

(一) 王副市長明鉅 

中華路跟遠東路口這個案子改善多久？是

否已經有觀察的成效？ 

(二) 中壢工務段 

中華路與遠東路這案在 3 月底已完成，目

前除了店家反映因設置機慢車左轉專用車

道，致無法臨停外，其餘用路人反應良好。 

(三) 主席裁示 

准予備查。 

肆、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工作報告： 

一、警察局 112年 4月份工作報告：（如會議書面資料） 

(一) 王副市長明鉅 

1. 選擇在楊梅怡仁醫院作老年人道安宣導

很適合，後續的醫院撥放宣導資訊，我

相信衛生局也願意協助。  

2. 建議可將宣導影片在以交通安全宣導名

義舉辦的老人會、各式活動中或遊覽車

上播放，這部份請社會局協助，要求辦

理老人相關活動，播放這些事故宣導影

片，讓老年人多了解交通安全重要性。  

(二) 主席裁示： 

准予備查。  

二、A1事故改善列管情形報告：（如會議書面資料） 

(一 )案號 1120114 案建議改善事項「龜山區忠

義路二段與大湖一路口本處路口評估調整行人

穿越道動線或增加行人庇島。養工處續請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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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將既有行穿道及自行車道設施移靠既有中央

分隔島，並採左右對稱增設黃網線及防撞桿」 

1. 交通局 

原預定於 3月 20號排定行穿線退縮及增加實

體庇護島會勘，因發現分隔島上有一些設施

物須遷移，故本局改使用槽化線及交通桿的

方式設置庇護，也搭配停止線的退縮，預計 5

月 10號前改善完成。 

2.主席裁示：持續列管。 

(二)案號 1120117 案建議改善事項「評估中興

路平鎮段增設中央分隔島」 

1. 交通局 

目前已經先行評估增設中央分隔島，這個路

段全長大概 2,000公尺，本局將先評估案發

地點 600公尺的實體分隔經費，剩下的 1,400

公尺，將以設置標線及交通桿方式處理。 

2. 主席裁示：持續列管。 

(三 ) 案號 1120133 案建議改善事項「楊梅區

幼獅路一段與幼平街口旁 20 公尺處，路

肩寬度過大問題應以路口漸變方式作為

局部規劃 (跨橋段兩端 )」  

1.交通局  

預計 5 月 20 日前可以完成。  

2.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三、交通局 112年 4月份工作報告：（如會議書面資料）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四、工務局 112年 4月份工作報告：（如會議書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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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副市長明鉅 

(1) 3 月份道路坑洞巡查現在 4 個小時內修復比

例為 87.63%，相較以往有 89%以上，算是相

對低的，是否有發現什麼問題？ 

(2) 請問坑洞形成的原因是什麼？另主要是透

過通報還是自行巡查發現坑洞。 

2. 工務局 

(1) 3 月份的道路的坑洞數量比平常再多一點，

將請廠商留意，提高修復比例。 

(2) 坑洞形成有兩個類型，第一是管挖回填不確

實造成下陷、第二是道路老化造成下陷現象，

另 97%是我們自行巡查發現坑洞。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五、 監理站112年4月份工作報告：（如會議書面資料）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六、教育局 112年 4月份工作報告：（如會議書面資料） 

1. 王副市長明鉅 

(1) 請問交通車超載的問題，是否因為節省成

本導致重複發生，教育局有什麼因應作

為。 

(2) 應該建立針對不符合規定之業者之加強管

理機制，促使業者真正改善。 

2. 教育局 

教育局會針對超載車輛列入追蹤列管。 

3. 主席裁示： 

建議教育局及監理站思考針對因成本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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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超載的營業行為等不符合規定的交通車

如何有效管理，並於下次提出改善方案。 

七、 社會局 112 年 4月份工作報告：（如會議書面資料） 

1.王副市長明鉅 

請社會局將宣導活動與補助做更緊密的結

合，社會局補助費用及單位很多，高齡者

的用路行為、步行習慣，應透過改善活動

補助政策，強化交通安全宣導成效。 

2.主席裁示 

准予備查。 

八、 新聞處 112 年 4月份工作報告：（如會議書面資料） 

1.王副市長明鉅 

請新聞處與社會局討論思考，針對高齡

者違規情形如何加強宣導，另請新聞處透過

有線電視管道宣導汽機車須禮讓行人優先

通行，警察局應有宣導素材可提供使用。 

交通局及中壢工務段做了一些交通工程

改善、警察局設置科技執法，也希望新聞處

可以利用有線電視的公益時段宣導增加曝

光，民眾了解我們對於道安方面所做的改善

是非常重要，也有助於減少後續執法產生民

怨。 

2.主席裁示 

准予備查。  

伍、 提案討論：無 

陸、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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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局─「112年交通部行人安全環境改善專案視導計

畫」 

1.王副市長明鉅 

視導內容看起來就是我們平常在做，請

大家把平時努力的部分呈現出來就好，請教

第三點行人及高齡友善區的實施地點的區

域？建議交通局可多挑幾個區域，讓交通部

去選擇。 

2.交通局 

(1) 高齡友善示範區部分，目前本局盤點地點在

署立桃園醫院門口的部分，之前配合公路總

局已有做行人庇護島，周邊亦有設置放大版

行人號誌。 

(2) 在行人示範區部分，歷年營建署考評均有將

實體人行道及路口整頓部份納入考評項目，

我們將會篩選較具整體性規劃的路口，將提

報這兩個路口供交通部選擇去現場視察。 

3.林顧問麗玉 

建議簡報可以提供事前事後的數據，顯

示之前有哪些問題，經過改善後，成效增加

多少，不要只表達做了哪些事，也要表達為

什麼要做這些改善，及呈現後續的績效。 

柒、 顧問指導： 

1. 林顧問麗玉 



12 

(1) 直到 3 月止 A1+A2 類事故數增加，交通部

必會納入列管，可能要事先想辦法解決，

建議可採用上次市長裁示以各行政區去分

析 A1、A2 的事故，才能抓出問題在哪裡，

以往利用全市來看，像瞎子摸象，反而無

法了解事故發生原因而採取適當之處理。 

(2) 從資料發現機車事故主要族群是 20-29 歲

的年輕人，行人則為高齡者，所以宣導方

向要重新思考，建議應該根據每個行政區

的交通事故，更深入的探討及研擬對策解

決問題，否則我們面對的壓力會非常大。 

2. 王副市長明鉅 

我們的壓力的確會越來越大，這幾次道

安會報下來，A1+A2 數量越來越多是很不樂

見的，有很多地方仍要努力，可能效果無法

立即顯現，慢慢的一定會看到效果。  

捌、主席結論： 

本次交通局分析 5個路口，上次是 3個路

口，我們現在開始針對發生原因研究改善方

案，可能因有些工程尚未完成，改善時間會

有所遞延，短暫無法看出成效，但最終一定

會有效果，另事故發生也不僅是道路施工的

問題，而是部份用路人的習慣問題，就需靠

宣導及執法面的嚇阻的共同加乘下，也許才

會有成效出來。 

 

玖、散會時間：下午 4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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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事項辦理情形表 

指導與建議 執行單位 
辦理 

情形 

備

註 

以分階段方式，推動於無

號誌化路口幹支道劃分及

標誌劃設實施計畫，並於

113年底前完成。 

交通局   

請教育局報告已將課程模

組融入教學之 230 所學校

執行情形。 

教育局   

建議可將宣導影片在以交

通安全宣導名義舉辦的老

人會、各式活動中或遊覽

車上播放，這部份請社會

局協助，要求辦理老人相

關活動，播放這些事故宣

導影片，讓老年人多了解

交通安全重要性 

社會局   

建議教育局及監理站思考

針對因成本考量而超載的

營業行為等不符合規定的

交通車，如何有效管理提

出改善方案。 

教育局 

監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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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新聞處與社會局

討論思考，針對高齡

者違規情形如何加

強宣導。 

2. 請新聞處透過有線

電視公益時段宣導

汽機車須禮讓行人

優先通行。加強曝光

本會報工程執法努

力的成果，讓民眾了

解我們對於道安方

面所做的改善是非

常重要。 

新聞處 

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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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每月 15 日前提交道安會報，俾利資料彙整。 

 

桃 園 市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督 導 會 報 提 案 單 

編

號 
 

類

別 
 

提案

單位 
 

案

由 

 

說

明 

 

辦

法 

 

審查 

意見 
 

決

議 

 


